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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建设管理制度体系。二是建立重点县建设资金绩效考评机

制。将重点县建设的组织管理、建设进度、工程质量、资金投

入、资金整合、资金使用和监管，以及管护机制等全面纳入考

核范围，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实行中央对省、省对

县分级考评。同时，根据考评结果，对重点县实行动态管理，

将考核结果与下一年度重点县数量和资金规模直接挂钩，对

考核结果较差的重点县取消资格，对考评结果名列前茅的给

予奖励。通过建立以考评结果为导向的资金分配机制，改变了

过去地方“只跑项目、不抓管理，只要资金、不顾成效”的做法，

实现了由一般监管向绩效考评转变，形成了有效的激励和约

束机制。

一年来，重点县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是大幅度增

加了农田水利资金投入。二是有力地促进了农田水利资金的

整合。三是加快了农田水利建设的步伐。第一批400个重点县

2009年计划维修塘坝1.1万座，小型引水堰（闸）2000处，整

治渠道4万余公里，改造机井5.77万眼，新建小型雨水集蓄

工程1.54万座，新建及维修渠系建筑物18.5万处，预计可新

增、恢复灌溉面积248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592万亩，新增、

改善排涝面积975万亩，新增节水能力23亿立方米，新增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385万吨。四是拉动了农村需求，增加了农民

就业机会。重点县建设增加了建筑材料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

拉动了农村需求。五是积累了财政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宝贵

经验。

通过重点县建设，初步实现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由各自

为战向整合资金转变、由分散投入向集中投入转变、由平均分

配向突出重点转变、由单项建设向整体推进转变、由重建轻

管向建管并重转变、由一般监管向绩效考评转变。重点县建

设的实践表明：开展重点县建设的方向是正确的，思路是可

行的，措施是有效的；重点县建设，符合中央“保增长、扩内

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对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提高农业

发展的支撑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财政部农业司供稿）

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就业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财政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战略部署，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资金

420亿元，比上年增长66.7%，并分两次下拨了就业专项资金，

地方各级财政也加大了就业资金投入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全年

就业目标任务的完成。2009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900万人的122%；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14万

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500万人的103%；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6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00万人的164%；年末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92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

一、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发展，稳定就业形势

（一）延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相关政策，减轻企业负

担稳定就业形势。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做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部

发[2009]175号），将《关于采取积极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

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08]117号）中规定

的“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缓缴社会保险费”、“阶段性

降低4项社会保险费率”、“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帮助困难企业

稳定就业岗位”和“鼓励困难企业通过开展职工在岗培训等

方式稳定职工队伍”4项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10年底。对

2010年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期满、仍未能实现稳定就业的

灵活就业人员，一次性延长社会保险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1年。

（二）全面清理规范收费基金，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按

照“正税清费”和“分类规范”的原则，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

收费和基金进行清理、融合和规范，压缩收费和基金规模，优

化财政收入结构，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为此，从2009年1月

1日起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每年约可减轻

企业和社会负担190亿元。

（三）加大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发挥中小企业吸纳就业

的作用。2009年，中央财政共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21.2亿元，安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28亿元，安

排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担保专项资金30亿元，重点支持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扩大就业，以及改善中小企业融

资环境等。

二、发挥小额担保贷款促进就业作用

完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体系。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发

布了《关于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推动妇女创业

就业工作的通知》（财金 [2009]72号），在扶持范围方面，明

确了农村妇女参照城镇妇女执行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将政

策覆盖范围扩大至农村；同时，将妇联组织纳入小额担保

贷款贴息政策工作体系，发挥妇联组织优势，协助有关部门

和金融机构做好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等工作。在贷款额度方

面，将妇女个人小额担保贷款的最高额度由5万元提高至8

万元，还款方式和计、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商定；对符合条

件的人员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经办金融机构可适

当扩大贷款规模，妇女人均最高贷款额度可提高至10万元。

在贷款贴息比例方面，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新发放的微利项

目小额担保贷款，由按不同的比例贴息统一调整为中央财

政据实全额贴息（不含东部7省市），以调动地方和金融机

构发放小额担保贷款的积极性，缓解当前就业压力。2009

年，中央财政拨付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资金和奖补资金14.16

亿元，比上年增长46%，其中贴息资金12.71亿元，奖补资

金1.45亿元（其中奖励性补助资金5868万元，担保基金风

险补偿资金8609万元），有效地发挥了小额担保贷款促进

就业的作用。

三、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一）继续支持实施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项目。一是

继续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2009年，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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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2009年高

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39

号），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为统筹协调各

类项目的相关政策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

联合发布了《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

项目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42号），对建立协调工作

机制、统筹项目招募工作、协调有关待遇和社会保险政策等

做出了统一规定。为更好保障和支持“三支一扶”项目的持

续有效实施，财政部还研究制定了《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计划中央补助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09]494号），从

2010年起对各地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给予经费

补助。二是积极推进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计划。2009年

中组部共选聘8.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包括新选聘的

2万名及2008年选聘、2009年仍在岗的6.4万名），为此，中

央财政安排工作补贴和一次性安置费10.78亿元。三是扩大

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规模。考虑高校毕业生就

业形势严峻，按照国务院要求，2009年适当扩大了西部计划

实施规模，在原有1万名基础上增加招募5000名，中央财政

为此安排经费1.6亿元。四是扩大“特岗计划”的实施范围。

2009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9]3号）有关精神，教育部会

同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继续组织实施“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教师[2009]1号），

决定扩大“特岗计划”的实施范围，由西部地区“两基”攻坚

县为主扩大至中西部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09年

中西部地区22个省份（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招聘特岗教

师63416人，加上2007、2008年招聘的在岗教师41205人，

共计104621人。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农村特岗教师工资性

补助经费22.2亿元。

（二）实施相应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为引导和鼓

励高等学校毕业生面向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

就业，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财教[2009]15号），自2009年起，对

中央部门所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中西

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达到3

年（含）以上的学生，由国家代偿学费。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

学贷款的，代偿的学费优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及其

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对符合条件的中央高校毕业生的

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安排，每生

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国家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采

取分年度代偿的办法，学生毕业后每年代偿学费或国家助学

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3年代偿完毕。地方高校毕业生学费和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具体办法，由地方自行出台，所需资金

由地方财政承担。2009年，中央财政拨付代偿资金3116.36万

元，共1778人享受到了此项政策。为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生积

极应征入伍服役，提高兵员征集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财政部会同总参动员部、教育部印发了《应征入伍服

义务兵役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

办法》（财教[2009]35号），自2009年起，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

役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实施相应的学费补偿。

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费补偿款必须优先用于偿

还助学贷款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国家对应征

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安排。每生每学年补偿学费或代偿国

家助学贷款本息的金额最高不超过6000元。国家对符合条件

的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在高校毕业生入伍时，

实行一次性补偿或代偿。2009年中央财政已拨付资金约4.6

亿元。

（三）鼓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科学技术部会

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

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干意见》（国科发财[2009]97号），鼓励

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所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聘

用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助理或辅助人员参与研究工作，并

进一步扩大了劳务费的开支范围，允许列支聘用人员发生

的有关社会保险费补助。财政部还与科学技术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了《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财教 [2009]218号），明确规定项目（课题）承担单

位聘用的参与重大专项研究任务的优秀高校毕业生在聘用

期内所需的劳务性费用和有关社会保险费补助，可以在劳

务费中列支。

四、加大支持就业培训促就业工作力度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稳定就业局势，发挥职业培训对

促进就业的基础性作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

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的通知》（人社

部发 [2009]8号），规定从2009年至2010年，集中对困难企

业职工开展在岗培训和转岗培训，对失去工作返乡的农民

工开展实用技能培训，对城镇失业人员开展技能就业培训，

对新成长劳动力开展技能储备培训，提高培训针对性，发挥

职业培训对促进就业的基础作用。为进一步规范农民工培

训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规范农村劳动者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人社

部发 [2009]48号），要求提高培训资金使用效益。同时，为

稳步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和返乡农民工再就

业，2009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阳光工程补助资金11亿元，

重点开展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培训，推进农民创

业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和返乡农民工再就

业，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进农

村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雨露计划”的支持方向，重点

开展以贫困家庭“两后生”（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

专院校的学生）为主要对象的职业教育，实施以贫困家庭青

壮年劳动力为主要对象的长期职业技能培训，防止贫困问

题代际传递。

五、加强就业政策落实和专项资金检查

为督促地方加大政策落实力度，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加大各项就业政策落实力度的通知》（财社[2009]44号），要

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狠抓各项就业政策落实。建立了就业专

项资金月报统计制度，及时掌握分析各地就业资金使用情况。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工作概况    137  

积极探索建立就业支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进一步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益。同时，加强就业专项资金监督检查。2009年11

月，财政部组织专员办对河北、山西等6省（市）2008至2009

年9月期间就业政策落实情况和就业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进行检查，并对职业培训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重点抽

查。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供稿）

积极支持医改工作顺利启动

为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2009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启动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医改”）工作，发布了《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

[2009]6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

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国发[2009]12号）。医改

工作启动后，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研究制定财

政政策，积极推进各项改革。2009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

出3994亿元，比上年增长39.7%。其中，中央财政安排1273

亿元，比上年增长49%，远高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增长率

11.7%。

一、支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2009年，中央财政共拨付补助资金693亿元，用于支持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其中，安排新农合补助资金275亿

元，城镇居民医保补助资金48亿元，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

金81亿元（含彩票公益金16亿元），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

休人员参保补助资金289亿元。随着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

高。2009年，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超过12亿人，参保率达到

90%以上，其中城镇职工医保2.2亿人、城镇居民医保1.8

亿人、新农合8.3亿人。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

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补偿比分别提高到72%、55%和

55%，30%以上的统筹地区实现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

的门诊统筹。城乡医疗救助力度进一步加大，农村医疗救

助和城市医疗救助累计救助人次数分别达到5236万人次和

2017万人次。

二、支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为推动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财

政部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总结推广安徽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综合改革的经验，鼓励地方学习借鉴天津、江苏扬州镇江等

地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取消药品加成后减少收入实行的多渠

道补偿办法。中央财政积极调整医改资金支出结构，从中安排

一定数额的资金实施“以奖代补”，并会同卫生部等部门联合

发布了《2009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

综合改革以奖代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开展基本药物制度

零差率销售动手早、效果好的地区给予适当奖励。地方各级财

政也多方面筹集资金，确保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2009年，全国1030个县的19664个乡镇卫生院、

8527个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分别

占全国机构总数的33.1%和45.72%。22个省开始实行基本药

物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销售价格比制度实施前下降幅度在

20%—50%，平均在33%。

三、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为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建设，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投资200亿元，支持

986个县级医院（含中医院，下同）、3549个中心乡镇卫生院

和1145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已有45%的项目完成

并投入使用。各地自筹资金201亿元，建设了141个县级医院、

2077个乡镇卫生院、8011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68128

个村卫生室。中央财政拨付补助资金17.3亿元，加上2008年

年底预拨的35.3亿元，共计拨付资金52.6亿元，专项用于补

助中西部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购置。此外，通过公共卫生专项补助资

金，支持地方开展“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社区和农

村卫生人才培训、乡镇卫生院招聘执业医师等。全年累计为

乡镇卫生院招聘执业医师1000人，培训乡村卫生人员、城市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64万人次；支持634家城市医院与955家

县级医院结成对口支援关系。在各级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基

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

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四、支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公共卫生专项补助资金246亿元，

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一是落实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包括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

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和

重性精神病管理，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等9类

2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级政府按照人均不低于15元的标

准。二是在继续实施艾滋病防治、国家免疫规划等重要公共

卫生项目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了6个新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2878万名15岁以下的儿童得到免费的乙肝疫苗补种，164万

名农村妇女获得宫颈癌免费检查，43万名农村妇女获得乳腺

癌免费检查，321万名农村育龄待孕妇女和孕早期妇女免费服

用叶酸，885万名农村孕产妇获得住院分娩补助，21万名贫困

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无害化卫生厕所改建和燃煤型氟中毒

病区炉灶改造抓紧推进。三是加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建设，提

高其服务能力。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供稿）

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情况

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个人缴费、

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

称新农保）制度。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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